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国

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我们作为株洲旗滨集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发表有关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如下： 

一、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在认真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有关人员介绍后，经充

分讨论，现就投资设立绍兴光伏项目公司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绍兴光伏高透背板材料及深加工项目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决定由全资子公司郴州旗滨在浙江省绍兴

市投资设立孙公司绍兴光伏，负责绍兴光伏高透背板材料及深加工项目建设与运

营。本次设立绍兴光伏项目公司是公司把握光伏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发挥郴州

旗滨在项目建设与运营、规模与管理、技术与成本方面的优势，加快拓展市场布

局，完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延伸，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的积极举措。本项目的实

施将有利于公司加强内部资源整合，发挥集团整体优势和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

公司行业地位和增强品牌影响力。 

2、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设立绍兴项

目公司，符合关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发展规划，符合《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2、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的议案》。 

 

二、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在认真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有关人员介绍后，经充

分讨论，现就投资设立漳州光伏项目公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决定由全资子公司深圳新旗滨在

http://search.10jqka.com.cn/search?tid=info&w=%E8%AF%81%E7%9B%91%E4%BC%9A&qs=snapshot&ts=1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设立孙公司漳州光伏，本次设立漳州光伏项目公司是为加快

公司内部资源整合，有效发挥漳州区域大型生产基地优势，有序推进漳州基地部

分生产线、人员、技术、管理资源整合，通过技术改造和攻关，及时调整产品结

构，有利于加快拓展光伏玻璃业务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及核心竞

争力；有利于公司加强内部资源整合，发挥集团整体优势和协同效应，加快推进

光伏玻璃业务整体规划完善和产业布局的优化。 

2、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设立漳州光

伏项目公司，符合关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发展规划，符合《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2、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的议案》。 

 

三、 《关于以所持湖南药玻全部股权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 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阅，对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问询后，

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板块战略布局。交易事

项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此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将此议

案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按规定进行披露。 

(二) 独立意见 

1、根据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中性硼硅药用玻璃是公司进入高端玻璃

领域发展的主导产业，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板块资源配置，促进药玻

业务研发力量的加强和内部资源整合，有利于药玻业务进一步做优做强，推动公

司转型升级发展； 

2、本次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易各方同股同价换股，遵循公平合理的

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执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根本

利益； 

3、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履行了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关联交易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

股东应予以回避； 

 

四、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醴陵市金盛硅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在认真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有关人员介绍后，经充

分讨论，现就收购金盛硅业少数股东的股权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决定收购控股子公司醴陵市金盛

硅业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吴波所持金盛硅业 20%的股权，主要是为了有效化解出

资股东对《增资扩股协议》在出资和后续投入理解、治理结构理念上的分歧，和

妥善解决前期股东之间存在的矛盾，有利于推动金盛硅业项目加快运营步伐，更

好地实现公司对硅砂资源的管控和高效利用。交易完成后，公司对金盛硅业的持

股比例由 80%增加至 100%，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2、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收购金盛硅

业少数股东的股权，符合关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发展规划，符合《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2、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醴陵市金盛硅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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